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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修 订 版 )  

大 埔 区 议 会  

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 

2 0 1 4 年 第 七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
 

日  期 ﹕  2 0 1 4 年 11 月 1 4 日 (星 期 五 )  

时  间 ﹕  下 午 2 时 3 0 分  

地  点 ﹕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
 

出 席 者 ﹕  

 

 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 文 春 辉 先 生 , B B S , M H 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张 国 慧 先 生  副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3时 1 2分  

 区 镇 桦 先 生  委 员  下 午 2时 4 6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灶 良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5时 1 2分  

 陈 志 超 先 生 , M H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笑 权 先 生 , M H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3时 4 5分  

 何 大 伟 先 生 , M H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4时 2 7分  

 关 永 业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林 泉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刘 志 成 博 士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4时 5 5分  

 李 国 英 先 生 , B B S , M H , J P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3时 5 2分  

 罗 舜 泉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谭 荣 勋 先 生  委 员  下 午 2时 3 8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邓 友 发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王 秋 北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黄 碧 娇 女 士 , M H , J P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黄 容 根 先 生 , S BS , J P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5时 2 7分  

 任 启 邦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余 智 荣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张 志 伟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张 国 华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5时 9分  

 张 兰 卿 女 士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周 炫 玮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邓 铭 泰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温 兴 财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盟 锵 先 生  秘 书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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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：  

 

 苏 植 良 先 生 , J P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邱 诗 颖 女 士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许 家 杰 先 生  区 域 工 程 师 (大 埔 )／ 路 政 署  

 吴 慧 琪 女 士  工 程 师 ／ 4 1 (新 界 东 )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
 罗 家 勤 先 生  高 级 运 输 主 任 (大 埔 )／ 运 输 署  

 陈 艳 红 女 士  高 级 工 程 师 ／ 优 先 铁 路 发 展 ( 3 )／ 运 输 署  

 黄 永 兴 先 生  工 程 师 ／ 优 先 铁 路 发 展 ( 7 )／ 运 输 署  

 王 国 良 先 生  工 程 师 ／ 大 埔 一 ／ 运 输 署  

 罗 舜 华 女 士  工 程 师 ／ 大 埔 二 ／ 运 输 署  

 丘 观 华 先 生  副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／ 大 埔 区 租 约 事 务 管 理 处 ／ 房 屋 署  

 温 东 盛 先 生  大 埔 警 区 交 通 部 主 管 ／ 香 港 警 务 处  

 梁 少 强 先 生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陈 汉 钧 先 生 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2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张 立 基 先 生  小 区 事 务 经 理 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 林 美 香 女 士  高 级 车 务 主 任 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 杨 仲 其 先 生  高 级 副 董 事 ／ 阿 特 金 斯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 

 李 淑 芬 女 士  交 通 工 程 师 ／ 阿 特 金 斯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 

 

 

缺 席 者 ：  

 

 陈 鋕 漒 先 生  委 员  

 胡 健 民 先 生  委 员  

 

 

开 会 词  

 

主 席 宣 布 以 下 事 项 ：  

 

( i )  罗 舜 华 女 士 接 替 已 调 职 的 招 子 遥 先 生 ，出 席 今 后 的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

会 会 议 。  

( i i )  林 健 根 先 生 已 辞 去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增 选 委 员 一 职 。他 已 向 大 埔 区

议 会 递 交 辞 职 通 知 ， 并 于 本 年 11 月 6 日 的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上 获 通

过 。 他 的 席 位 暂 时 悬 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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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陈 鋕 漒 先 生 及 胡 健 民 先 生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委 员 会 是 次 会 议 ，他 们 已 向

秘 书 处 提 交 缺 席 通 知 。 然 而 ， 根 据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5 1 ( 1 )条 ，

委 员 会 只 会 同 意 委 员 因 身 体 不 适 、担 任 陪 审 员 、代 表 区 议 会 出 席 会

议 ／ 活 动 、出 席 立 法 会 或 行 政 会 议 的 会 议 而 提 出 的 缺 席 申 请 。因 此 ，

他 们 的 申 请 不 获 批 准 。  

 

 

I .  通 过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4 年 9 月 12 日 第 六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4 / 2 0 1 4 号 )  

 

2 .  秘 书 处 没 有 收 到 任 何 修 订 建 议 ， 席 上 亦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。 上 次 会 议 记 录

无 须 修 订 ，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
 

I I .  “新市镇现有单车径及单车停泊设施改善计划及单车限制区检讨－可行性研究”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5 / 2 0 1 4 号 )  

 

3 .  主 席 欢 迎 以 下 人 士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： 运 输 署 高 级 工 程 师 陈 艳 红 女 士 及

工 程 师 黄 永 兴 先 生 ， 以 及 阿 特 金 斯 顾 问 公 司 高 级 副 董 事 杨 仲 其 先 生 及 交 通 工 程

师 李 淑 芬 女 士 。  

 

4 .  杨 仲 其 先 生 介 绍 文 件 ， 并 汇 报 “ 新 市 镇 现 有 单 车 径 及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改 善 计

划 及 单 车 限 制 区 检 讨 — 可 行 性 研 究 ” 的 有 关 检 视 结 果 及 建 议 和 单 车 限 制 区 检 讨

的 工 作 进 度 。 他 表 示 ， 在 大 埔 区 内 建 议 改 善 的 单 车 径 设 施 及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分 别

有 6 1 个 及 2 3 个 。 顾 问 公 司 经 考 虑 各 方 面 因 素 后 ， 选 定 了 九 个 可 于 较 短 期 内 进

行 改 善 工 程 的 地 点 ， 其 中 六 个 是 单 车 径 设 施 ， 三 个 是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。 有 关 改 善

工 程 略 述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大 埔 太 和 路 ／ 启 和 路 行 人 隧 道  

-  在 单 车 径 的 陡 斜 坡 道 涂 上 黄 色 横 条 标 记 以 提 醒 骑 单 车 者 减 速  

-  在 单 车 径 急 弯 位 设 置 弹 性 塑 料 护 柱 以 分 隔 对 行 单 车  

-  在 单 车 径 急 弯 位 涂 上 黄 色 以 提 醒 骑 单 车 者 减 速  

( i i )  汀 角 路 ／ 颂 雅 路 行 人 隧 道  

-  在 单 车 径 的 陡 斜 坡 道 涂 上 黄 色 横 条 标 记 以 提 醒 骑 单 车 者 减 速  

-  在 单 车 径 急 弯 位 设 置 弹 性 塑 料 护 柱 以 分 隔 对 行 单 车  

-  在 单 车 径 急 弯 位 涂 上 黄 色 以 提 醒 骑 单 车 者 减 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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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南 运 路 ／ 大 埔 太 和 路 行 人 隧 道 口  

-  在 单 车 径 急 弯 位 设 置 弹 性 塑 料 护 柱 以 分 隔 对 行 单 车  

-  在 单 车 径 急 弯 位 涂 上 黄 色 以 提 醒 骑 单 车 者 减 速  

( i v )  完 善 路 行 人 隧 道  

-  在 单 车 径 的 陡 斜 坡 道 涂 上 黄 色 横 条 标 记 以 提 醒 骑 单 车 者 减 速  

-  在 单 车 径 急 弯 位 涂 上 黄 色 以 提 醒 骑 单 车 者 减 速  

( v )  汀 角 路 近 下 坑 站 单 车 径  

-  在 单 车 径 与 行 人 路 交 汇 处 涂 上 黄 色 及 设 置 弹 性 塑 料 护 柱 以 提 醒

骑 单 车 者 小 心 行 人  

( v i )  雅 运 路 行 人 隧 道  

-  在 单 车 径 的 陡 斜 坡 道 涂 上 黄 色 横 条 标 记 以 提 醒 骑 单 车 者 减 速  

-  在 单 车 径 的 陡 斜 坡 道 设 置 弹 性 塑 料 护 柱 以 分 隔 对 行 单 车  

( v i i )  太 和 邻 里 小 区 中 心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 

-  加 设 一 上 一 下 式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 

( v i i i )  安 祥 路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 

-  加 设 一 上 一 下 式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 

( i x )  安 埔 路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 

-  将 部 分 现 有 单 车 径 改 成 单 车 停 泊 场 地  

-  加 设 一 上 一 下 式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 

 

5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建 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询 问 顾 问 公 司 以 什 么 准 则 选 定 上 述 九 个 地 点 进 行 改 善 工 程 。  

( i i )  多 名 委 员 表 示 居 民 担 心 单 车 日 晒 雨 淋 ，容 易 损 坏 ，故 不 愿 将 单 车 停

泊 在 现 时 的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。他 们 建 议 运 输 署 提 供 有 上 盖 的 单 车 停 泊

设 施 。  

( i i i )  多 名 委 员 指 大 埔 区 部 分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的 使 用 率 偏 低 ，建 议 将 有 关 土

地 转 交 其 他 政 府 部 门 兴 建 其 他 休 憩 设 施 。  

( i v )  有 委 员 指 上 述 第 ( i i )项 的 改 善 措 施 华 而 不 实 ，建 议 在 单 车 径 上 铺 设 防

滑 钢 砂 ， 反 而 更 显 成 效 。  

( v )  多 名 委 员 对 一 上 一 下 式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的 成 效 有 保 留 ，认 为 有 关 设 施

未 必 可 提 供 更 多 单 车 停 泊 位 。  

( v i )  有 委 员 询 问 政 府 会 否 定 期 清 理 停 泊 在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上 的 单 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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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i )  有 委 员 要 求 政 府 美 化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并 为 设 施 加 建 上 盖 。他 续 表 示 大

埔 民 政 事 务 处 (“ 大 埔 民 政 处 “ )及 地 政 总 署 会 定 期 进 行 联 合 清 理 单

车 行 动 。 此 外 ， 他 请 顾 问 公 司 多 听 取 单 车 团 体 及 居 民 的 意 见 。  

( v i i i )  有 委 员 指 市 民 经 常 在 单 车 上 摆 放 杂 物 ，但 由 于 单 车 是 停 泊 在 合 法 的

设 施 上 ，清 理 时 会 有 一 定 困 难 ，因 而 导 致 垃 圾 堆 积 。 他 建 议 政 府 部

门 定 期 进 行 清 理 行 动 ，保 持 环 境 卫 生 。 此 外 ，他 指 部 分 单 车 径 及 行

人 路 交 界 的 设 计 令 行 人 须“ 让 路 ”予 单 车 ，然 而 行 人 使 用 交 界 的 次

数 远 高 于 单 车 ，故 这 情 况 实 属 无 稽 。他 邀 请 政 府 部 门 及 顾 问 公 司 到

场 视 察 ， 了 解 有 关 情 况 。  

( i x )  有 委 员 表 示 政 府 多 年 前 已 提 出 在 大 埔 区 提 供 双 层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，但

时 至 今 日 区 内 双 层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仍 是 廖 廖 可 数 。此 外 ，他 请 运 输 署

将 下 列 两 个 地 点 纳 入 可 行 性 研 究 范 围 内 ： ( i )王 肇 枝 中 学 对 出 斜 坡 及

( i i )广 福 道 斜 坡 。  

( x )  有 委 员 建 议 政 府 于 单 车 径 及 行 人 路 交 界 (尤 其 是 设 有 花 槽 等 会 影 响

行 人 和 骑 单 车 者 视 线 的 障 碍 物 的 交 界 处 )装 设 凸 透 镜 ， 以 确 保 安 全 。

他 指 运 输 署 过 往 亦 曾 在 类 似 交 界 处 装 设 凸 透 镜 ， 并 询 问 成 效 如 何 。  

( x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多 条 巴 士 路 线 均 会 经 过 安 祥 路 ， 建 议 运 输 署 将 上 述 第

( v i i i )项 改 善 工 程 的 范 围 延 伸 至 太 和 路 转 弯 位 ，并 加 设 更 多 单 车 停 泊

位 让 居 民 停 泊 单 车 ，以 便 换 乘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。对 于 管 理 单 车 停 泊 设

施 ， 他 建 议 立 法 限 制 单 车 停 泊 时 间 。  

( x i i )  有 委 员 认 为 应 先 检 讨 第 一 期 计 划 (即 改 善 新 界 新 市 镇 单 车 径 和 单 车

停 泊 设 施 的 大 埔 先 导 计 划 )的 成 效 ，然 后 才 推 行 第 二 期 。她 指 现 时 单

车 停 泊 设 施 的 设 计 不 切 实 际 ，而 且 远 离 交 通 接 驳 点 ，不 便 骑 单 车 换

乘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的 居 民 。 她 表 示 ， 有 坊 间 团 体 曾 报 导 第 一 期 计 划 ，

批 评 政 府 运 用 资 源 不 当 ，所 设 的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未 能 便 利 居 民 ，部 分

设 施 更 是 无 人 问 津 。她 续 指 ，居 民 盛 赞 由 她 与 一 众 环 境 优 化 及 单 车

事 宜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设 计 ，用 来 防 止 单 车 违 例 停 泊 的“ L”字 型 栏 杆 ，

因 此 顾 问 公 司 应 多 征 询 区 议 员 及 居 民 的 意 见 ， 真 正 了 解 居 民 需 要 。  

( x i i i )  多 名 委 员 请 运 输 署 及 顾 问 公 司 提 供 改 善 工 程 的 详 细 数 据 ， 以 便 讨

论 。  

( x i v )  有 委 员 指 黄 鱼 滩 至 大 尾 督 的 一 段 单 车 径 经 常 出 现 单 车 与 私 家 车 争

路 的 情 况 ， 他 请 运 输 署 将 上 述 路 段 纳 入 短 期 改 善 工 程 。  

( x v )  多 名 委 员 请 顾 问 公 司 在 计 划 改 善 工 程 前 征 询 大 埔 区 居 民 的 意 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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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x v i )  有 委 员 指 单 车 径 的 黄 色 横 条 标 记 令 人 眼 花 缭 乱 ，无 助 提 醒 骑 单 车 人

士 减 速 ， 而 弹 性 塑 料 护 柱 更 会 影 响 单 车 落 斜 ， 造 成 危 险 。 此 外 ， 她

表 示 有 不 少 单 车 停 泊 位 被 其 他 物 品 霸 占 ， 令 单 车 无 处 可 泊 。  

( x v i i )  多 名 委 员 表 示 大 埔 的 单 车 径 设 计 不 完 整 ，多 段 单 车 径 不 能 互 相 接 驳

而 令 骑 单 车 人 士 须 在 行 人 路 上 骑 单 车 ，造 成 危 险 。 政 府 应 设 法 将 该

等 单 车 径 接 驳 ， 连 成 一 条 贯 通 的 单 车 径 。  

( x v i i i )  有 委 员 建 议 政 府 在 天 桥 下 加 设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。  

( x i x )  有 委 员 表 示 运 输 及 房 屋 局 回 复 立 法 会 称 大 埔 共 有 6  0 0 0 多 个 公 共 单

车 停 泊 位 ， 但 运 输 署 单 车 信 息 中 心 却 报 称 只 有 约 2  7 0 0 个 ， 他 请 运

输 署 解 释 当 中 的 差 距 。此 外 ，他 请 运 输 署 全 面 检 视 大 埔 的 单 车 停 泊

位 ， 了 解 当 中 有 多 少 是 空 置 的 。  

( x x )  多 名 委 员 表 示 汀 角 路 的 单 车 径 设 施 简 陋 而 且 指 示 不 足 ，经 常 出 现 人

车 争 路 的 情 况 ，容 易 酿 成 意 外 。 汀 角 路 只 有 三 段 单 车 径 纳 入 是 次 改

善 工 程 内 ， 殊 不 合 理 。  

 

6 .  主 席 请 运 输 署 检 讨 九 龙 坑 至 大 窝 一 段 单 车 径 及 泰 亨 行 人 天 桥 附 近 单 车 径

的 设 计 。  

 

7 .  陈 艳 红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咨 询 文 件 及 简 报 是 顾 问 公 司 的 初 步 改 善 建 议 ， 在 设 计 详 细 改 善 方 案

时 会 考 虑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 

( i i )  运 输 署 及 顾 问 公 司 在 作 初 步 改 善 建 议 方 案 前 已 作 实 地 视 察 ， 以 掌 握

有 关 改 善 地 点 的 环 境 、 现 时 运 作 情 况 及 其 他 基 本 数 据 等 ， 但 会 听 取

委 员 所 提 供 的 进 一 步 详 细 资 料 。  

( i i i )  根 据 现 时 法 例 ， 单 车 不 可 在 指 定 单 车 停 泊 处 停 泊 超 过 2 4 小 时 。  

( i v )  在 处 理 单 车 违 泊 问 题 上 ， 现 时 有 关 部 门 会 透 过 联 合 清 理 单 车 行 动 ，

清 理 违 例 停 泊 的 单 车 。 另 外 ， 政 府 亦 会 透 过 宣 传 教 育 提 醒 市 民 适 当

地 停 泊 单 车 。  

( v )  大 埔 先 导 计 划 内 测 试 的 新 改 善 措 施 的 工 程 已 大 致 完 成 ， 评 估 工 作 亦

将 于 今 年 年 底 完 成 。 运 输 署 会 根 据 评 估 结 果 才 决 定 是 否 广 泛 推 行 有

关 措 施 。 因 此 ， 运 输 署 须 待 收 到 所 有 有 关 评 估 报 告 及 审 议 后 ， 才 可

向 委 员 汇 报 。  

( v i )  就 有 委 员 提 出 为 单 车 停 泊 处 加 设 上 盖 的 建 议 ， 她 表 示 上 盖 会 占 用 一

定 的 空 间 ， 会 加 大 单 车 停 泊 处 的 范 围 ， 其 效 用 及 可 行 性 亦 是 考 虑 因

素 。 她 续 指 现 时 公 共 私 家 车 或 电 单 车 泊 位 均 无 上 盖 ， 希 望 各 委 员 明

白 个 中 困 难 。  



-   7   -  

 

TT-M7(14.11.2014)(revised) p.7 

 

8 .  杨 仲 其 先 生 就 一 些 技 术 问 题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顾 问 公 司 已 检 视 区 内 单 车 设 施 需 要 改 善 的 地 点 ，并 于 本 年 3 月 就 研

究 向 委 员 进 行 咨 询 时 收 到 部 分 委 员 提 出 的 改 善 建 议 及 改 善 地 点 。经

整 合 有 关 意 见 后 ， 顾 问 公 司 选 出 上 述 九 个 短 期 改 善 方 案 的 地 点 。  

( i i )  顾 问 公 司 备 悉 上 述 各 委 员 于 会 上 就 各 短 期 改 善 方 案 提 出 的 建 议 ，并

会 在 详 细 设 计 时 予 以 考 虑 。  

( i i i )  上 述 九 个 工 程 属 短 期 改 善 工 程 。至 于 中 远 期 的 改 善 方 案 ，由 于 施 工

程 序 较 为 复 杂 或 难 度 较 高 ，需 要 改 善 的 迫 切 性 亦 相 应 较 低 ， 顾 问 公

司 会 待 完 成 研 究 后 再 作 跟 进 。  

( i v )  顾 问 公 司 会 根 据 各 个 地 点 需 要 改 善 的 迫 切 性 、具 体 单 车 意 外 数 字 及

个 别 地 点 的 潜 在 安 全 风 险 ， 建 议 各 改 善 方 案 的 执 行 安 排 次 序 。  

( v )  顾 问 公 司 曾 就 各 项 改 善 措 施 征 询 单 车 团 体 及 有 关 政 府 部 门 的 意 见 ，

其 中 在 单 车 径 设 置 弹 性 塑 料 护 柱 以 分 隔 对 行 单 车 的 措 施 是 可 行 的 。

现 阶 段 ，有 关 改 善 措 施 只 是 初 步 方 案 ， 顾 问 公 司 会 考 虑 委 员 的 意 见

后 进 行 检 讨 ， 然 后 才 决 定 是 否 落 实 有 关 改 善 措 施 。  

( v i )  “ 一 上 一 下 式 ”单 车 泊 架 令 单 车 与 单 车 之 间 的 间 距 更 为 紧 密 ，提 供

更 多 空 间 停 泊 单 车 。  

 

9 .  主 席 询 问 运 输 署 及 警 方 如 何 执 行 单 车 不 可 在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停 泊 超 过 2 4 小

时 的 法 例 ，并 查 询 有 关 案 件 的 数 字 。他 请 运 输 署 于 会 后 向 委 员 会 提 供 上 述 数 据 。 

 

1 0 .  温 东 盛 先 生 表 示 ， 由 于 香 港 并 无 单 车 登 记 制 度 ， 警 方 在 执 行 上 述 法 例 时 有

一 定 困 难 。 据 他 所 知 ， 以 往 亦 无 类 似 案 例 。  

 

11 .  有 委 员 请 运 输 署 及 警 方 提 供 由 大 埔 工 业 邨 至 大 尾 督 一 段 单 车 径 的 单 车 意

外 数 字 。 他 再 次 要 求 将 上 述 路 段 纳 入 是 次 计 划 的 短 期 改 善 工 程 地 点 内 ， 并 表 示

可 协 助 顾 问 公 司 联 同 其 他 村 代 表 到 场 实 地 视 察 。  

 

1 2 .  有 委 员 指 大 埔 区 很 多 单 车 在 单 车 停 泊 处 停 泊 超 过 2 4 小 时 ， 部 分 更 停 泊 数

个 月 以 上 。 有 关 法 例 的 阻 吓 作 用 显 然 不 够 。  

 

1 3 .  陈 艳 红 女 士 表 示 ， 是 次 研 究 的 主 要 工 作 是 在 九 个 新 市 镇 内 检 视 现 有 单 车 设

施 有 待 改 善 的 地 点 。 至 于 违 例 停 泊 单 车 的 问 题 ， 运 输 署 与 有 关 部 门 会 另 外 进 行

研 究 。  

  



-   8   -  

 

TT-M7(14.11.2014)(revised) p.8 

 

1 4 .  主 席 请 运 输 署 及 顾 问 公 司 整 合 各 委 员 的 意 见 ， 待 第 一 期 计 划 检 讨 完 成 后 向

委 员 会 汇 报 结 果 。 此 外 ， 他 请 顾 问 公 司 与 当 区 议 员 沟 通 和 实 地 视 察 ， 了 解 居 民

的 真 正 需 要 。  

 

 

I I I .  续 议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4 年 9 月 12 日 第 六 次 会 议 事 项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8 / 2 0 1 4 号 、 T T 5 2 / 2 0 1 4 号 及 T T 5 3 / 2 0 1 4 号 )  

 

(一 )  建 议 在 广 福 桥 附 近 加 设 行 车 桥 的 事 宜  

 

1 5 .  王 国 良 先 生 报 告 ， 由 于 最 佳 的 走 线 已 被 现 有 的 公 共 设 施 占 有 ， 故 有 一 定 技

术 困 难 。 运 输 署 会 尽 力 于 明 年 申 请 拨 款 作 详 细 研 究 。  

 

1 6 .  主 席 表 示 将 于 立 法 会 议 员 与 大 埔 区 议 员 的 会 议 及 午 餐 聚 会 上 跟 进 有 关 工

程 。  

 

 

(二 )  南 运 路 近 泮 涌 路 一 段 的 交 通 安 排  

 

1 7 .  王 国 良 先 生 报 告 ， 有 关 改 善 工 程 已 完 成 。 运 输 署 已 与 当 区 议 员 及 居 民 团 体

的 代 表 到 场 视 察 ， 认 为 路 面 交 通 的 情 况 有 所 改 善 。  

 

1 8 .  主 席 察 觉 到 运 头 街 于 假 日 及 平 日 黄 昏 时 段 出 现 车 龙 ， 车 辆 无 法 顺 利 右 转 到

泮 涌 。  

 

1 9 .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富 雅 花 园 一 带 近 期 正 进 行 转 换 地 砖 工 程 ， 泮 涌 的 交 通 可 能 因

此 而 受 影 响 。  

 

2 0 .  王 国 良 先 生 表 示 ， 由 于 有 关 工 程 已 完 成 ， 他 建 议 下 次 会 议 不 再 续 议 有 关 事

项 。 委 员 没 有 异 议 。  

 

 

(三 )  有 关 疏 导 大 埔 墟 交 通 事 宜  

 

2 1 .  许 家 杰 先 生 报 告 ， 宝 乡 街 与 广 福 道 的 路 口 改 善 工 程 已 于 本 年 5 月 底 完 成 。  

 

2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车 身 标 示“ 昭 兴 ”字 样 的 工 程 车 经 常 在 宝 乡 街 的 士 站 、仁 兴 街 、

怀 义 街 及 运 头 塘 一 带 违 例 停 泊 ， 阻 塞 道 路 。 他 请 警 方 关 注 有 关 情 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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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.  王 国 良 先 生 表 示 ， 由 于 有 关 工 程 已 完 成 ， 他 建 议 下 次 会 议 不 再 续 议 有 关 事

项 。 委 员 没 有 异 议 。  

 

 

(四 )  要 求 于 区 内 增 加 车 辆 泊 位  

 

2 4 .  罗 舜 华 女 士 报 告 ，运 输 署 于 11 月 7 日 接 获 大 埔 地 政 处 的 通 知 ，表 示 已 就 于

达 运 路 与 吐 露 港 公 路 支 路 交 界 及 白 石 角 科 城 路 与 科 研 路 之 间 兴 建 临 时 停 车 场 征

询 各 有 关 部 门 的 意 见 。 大 埔 地 政 处 正 拟 备 达 运 路 与 吐 露 港 公 路 支 路 交 界 的 临 时

停 车 场 的 短 期 租 约 条 款 ，预 计 于 1 2 月 召 开 地 区 地 政 会 议 讨 论 。至 于 白 石 角 科 城

路 与 科 研 路 之 间 的 临 时 停 车 场 ，大 埔 地 政 处 预 计 会 于 11 月 召 开 地 区 地 政 会 议 讨

论 有 关 临 时 停 车 场 的 短 期 租 约 条 款 。  

 

 

(五 )  宝 乡 桥 的 交 通 安 排  

 

2 5 .  王 国 良 先 生 报 告 ， 由 于 未 能 做 到 大 型 车 辆 及 小 型 车 辆 均 可 在 宝 乡 桥 与 太 和

路 交 界 掉 头 ， 加 上 现 时 法 例 规 定 “ 不 准 掉 头 ” 交 通 标 志 与 标 示 车 辆 长 度 的 交 通

标 志 不 可 同 时 使 用 ， 故 运 输 署 建 议 保 留 “ 不 准 掉 头 ” 的 交 通 标 志 。  

 

2 6 .  有 委 员 认 为 运 输 署 既 然 不 能 拆 除 “ 不 准 掉 头 ” 的 交 通 标 志 ， 则 须 提 供 其 他

改 善 方 案 让 车 辆 经 其 他 地 方 掉 头 驶 回 大 埔 墟 。 她 表 示 8 号 花 园 回 旋 处 一 带 经 常

有 大 型 车 辆 停 泊 ， 车 辆 在 该 处 掉 头 亦 可 能 与 安 祥 路 的 巴 士 争 路 ， 因 此 她 请 运 输

署 改 善 上 述 回 旋 处 的 交 通 安 排 ， 以 便 车 辆 掉 头 。  

 

2 7 .  有 委 员 表 示 在 平 日 放 学 时 段 ， 8 号 花 园 回 旋 处 的 交 通 十 分 挤 塞 。 他 指 车 辆

须 经 过 三 条 行 车 线 方 可 在 8 号 花 园 回 旋 处 掉 头 ， 相 比 在 宝 乡 桥 与 太 和 路 交 界 掉

头 更 容 易 造 成 意 外 。  

 

2 8 .  主 席 请 运 输 署 继 续 研 究 有 关 宝 乡 桥 掉 头 的 替 代 路 线 。  

 

 

(六 )  要 求 在 广 福 回 旋 处 旁 加 油 站 开 辟 行 车 线  

 

2 9 .  王 国 良 先 生 报 告 ， 由 于 有 关 工 程 设 计 会 影 响 广 福 回 旋 处 的 花 圃 ， 而 且 涉 及

临 时 交 通 安 排 ， 运 输 署 正 就 此 征 询 各 有 关 部 门 的 意 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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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  建 议 扩 阔 凤 园 路 出 口 并 增 设 回 旋 处 以 解 决 该 处 一 带 的 塞 车 问 题  

 

3 0 .  罗 舜 华 女 士 表 示 ， 运 输 署 认 为 灯 号 控 制 路 口 的 效 果 较 回 旋 处 好 ， 故 暂 时 未

有 计 划 在 有 关 路 口 进 行 任 何 交 通 改 善 措 施 。 然 而 ， 运 输 署 正 研 究 将 大 发 街 近 汀

角 路 的 行 人 过 路 设 施 移 位 ， 并 由 分 段 式 改 为 单 段 式 ， 同 时 将 上 述 路 段 的 灯 号 调

较 至 同 步 ， 以 期 令 车 流 更 为 畅 顺 。 署 方 正 就 上 述 方 案 征 询 各 有 关 部 门 的 意 见 。  

 

3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张 副 主 席 代 表 鱼 角 村 村 民 致 函 委 员 会 ， 要 求 扩 阔 凤 园 路 与 汀 角

路 的 马 路 及 增 设 回 旋 处 。 他 会 将 有 关 信 件 转 交 运 输 署 署 长 ， 以 便 跟 进 。 他 续 指

有 关 事 项 将 会 在 立 法 会 议 员 与 大 埔 区 议 员 的 会 议 及 午 餐 聚 会 中 跟 进 。  

 

 

(八 )  有 关 西 沙 路 的 交 通 安 全 问 题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5 2 / 2 0 1 4 号 及 T T 5 3 / 2 0 1 4 号 )  

 

3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委 员 会 于 上 次 会 议 通 过 成 立 “ 西 沙 路 交 通 事 宜 工 作 小 组 ”。 工

作 小 组 的 成 员 名 单 、职 权 范 围 及 任 期 已 胪 列 于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《 T T 5 2 / 2 0 1 4 号 》

及 《 T T 5 3 / 2 0 1 4 号 》。 委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3 3 .  王 国 良 先 生 报 告 ， 运 输 署 已 于 部 分 西 沙 路 路 口 增 设 行 人 过 路 处 、 交 通 标 志

及 道 路 标 记 ， 提 醒 驾 驶 人 士 注 意 路 面 安 全 及 减 低 车 速 。 运 输 署 已 就 改 善 泥 涌 回

旋 处 的 工 程 发 出 施 工 令 。 此 外 ， 署 方 将 会 在 西 径 村 村 尾 的 行 人 过 路 处 进 行 改 善

工 程 。 对 于 市 民 建 议 将 瓦 窑 头 的 护 柱 改 为 栏 杆 ， 运 输 署 经 考 虑 该 处 的 上 落 客 需

求 后 ，认 为 有 关 方 案 可 能 会 对 乘 搭 交 通 工 具 的 市 民 造 成 不 便 ，故 暂 时 不 予 考 虑 。 

 

3 4 .  何 大 伟 先 生 表 示 ，“ 西 沙 路 交 通 事 宜 工 作 小 组 ” 将 在 本 年 1 2 月 1 0 日 召 开

第 一 次 会 议 ，届 时 会 详 细 讨 论 西 沙 路 的 交 通 问 题 。他 指 西 沙 路 的 交 通 问 题 甚 多 ，

政 府 应 采 取 主 动 ， 寻 求 解 决 办 法 ， 而 不 是 将 问 题 留 给 私 人 发 展 商 。  

 

3 5 .  主 席 同 意 上 述 意 见 ， 并 希 望 “ 西 沙 路 交 通 事 宜 工 作 小 组 ” 与 政 府 部 门 合 作

解 决 西 沙 路 的 交 通 问 题 。  

 

 

(九 )  慈 山 寺 普 门 路 回 旋 处 及 其 相 关 交 通 配 套 设 施  

 

3 6 .  罗 舜 华 女 士 报 告 ， 运 输 署 于 本 年 1 0 月 2 1 日 与 当 区 议 员 、 慈 山 寺 代 表 、 村

代 表 、大 埔 民 政 处 、警 务 处 及 大 埔 地 政 处 召 开 跨 部 门 会 议 。运 输 署 于 会 上 重 申 ，

有 关 在 慈 山 寺 门 前 兴 建 回 旋 处 及 停 车 处 的 建 议 涉 及 改 善 普 门 路 的 工 程 ， 建 议 应

由 兴 建 普 门 路 的 一 方 (即 慈 山 寺 )负 责 。 截 至 目 前 为 止 ， 运 输 署 未 有 接 获 慈 山 寺

在 普 门 路 增 设 回 旋 处 的 正 式 申 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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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慈 山 寺 已 于 本 年 1 0 月 2 5 日 及 2 6 日 举 行 试 行 体 验 日 。 据 知 ，

当 日 太 和 及 洞 梓 路 的 交 通 均 出 现 挤 塞 。 他 已 请 慈 山 寺 日 后 举 行 类 似 活 动 前 预 先

知 会 大 埔 区 议 会 、 当 区 议 员 、 运 输 署 及 警 务 处 。  

 

3 8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建 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指 本 年 1 0 月 2 5 日 及 2 6 日 ， 有 多 架 穿 梭 巴 士 在 太 和 近 宝 雅

苑 的 小 巴 落 客 站 上 客 前 往 慈 山 寺 及 在 宝 雅 苑 篮 球 场 对 出 位 置 停 泊 ，

造 成 交 通 混 乱 ， 并 阻 塞 道 路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太 和 一 带 交 通 繁 忙 ，慈 山 寺 在 举 行 有 关 活 动 前 未 有 知 会

大 埔 区 议 会 及 有 关 政 府 部 门 ， 造 成 交 通 混 乱 ， 实 不 恰 当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会 与 慈 山 寺 沟 通 ，反 映 各 委 员 对 试 行 体 验 日 交 通 安 排 的

意 见 。  

 

3 9 .  陈 汉 钧 先 生 表 示 ， 1 0 月 2 1 日 的 会 议 乃 应 当 区 议 员 要 求 而 召 开 ， 旨 在 讨 论

头 角 村 代 表 建 议 在 普 门 路 加 设 避 车 处 ， 以 方 便 日 后 村 民 停 泊 车 辆 前 往 毗 邻 的

殡 葬 区 。政 府 部 门 乃 于 会 上 才 知 悉 慈 山 寺 在 1 0 月 2 5 日 及 26 日 举 行 试 行 体 验 日 。

他 已 请 慈 山 寺 在 日 后 举 行 牵 涉 众 多 人 流 的 活 动 时 事 先 知 会 有 关 部 门 。 对 于 各 委

员 指 试 行 体 验 日 造 成 交 通 混 乱 ， 他 会 向 寺 方 反 映 有 关 意 见 。 此 外 ， 因 应 慈 山 寺

会 于 1 2 月 举 行 开 放 日 ，他 已 于 会 上 要 求 慈 山 寺 在 活 动 举 行 前 尽 早 与 政 府 部 门 就

有 关 交 通 安 排 进 行 沟 通 。  

 

4 0 .  温 东 盛 先 生 补 充 ， 慈 山 寺 早 前 曾 知 会 警 方 ， 会 于 1 0 月 举 办 四 次 试 行 体 验

日 。 据 警 方 观 察 ， 体 验 日 不 同 时 段 均 有 交 通 挤 塞 的 情 况 ， 包 括 普 门 路 出 现 车 辆

掉 头 问 题 及 太 和 小 巴 站 交 通 混 乱 ， 幸 好 持 续 时 间 不 长 及 情 况 尚 可 。  

 

(会 后 补 注 ： 警 方 更 正 ， 慈 山 寺 于 1 0 月 举 行 三 次 试 行 体 验 日 。 )  

 

4 1 .  陈 汉 钧 先 生 补 充 ， 慈 山 寺 于 1 0 月 2 1 日 的 会 议 上 表 示 将 于 1 2 月 中 举 行 四

次 开 放 日 ， 预 计 每 次 约 有 5  0 0 0 人 参 加 。 日 后 ， 慈 山 寺 暂 定 每 年 会 举 办 五 次 开

放 日 ， 而 其 余 时 间 则 须 事 先 预 约 方 可 参 观 。  

 

(会 后 补 注 ： 慈 山 寺 最 后 决 定 在 1 2 月 只 会 举 行 两 次 开 放 日 。 )  

 

4 2 .  主 席 建 议 邀 请 慈 山 寺 代 表 出 席 下 次 会 议 ， 讲 解 试 行 体 验 日 的 交 通 安 排 。  

 

4 3 .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据 他 所 知 ， 上 述 安 排 或 有 变 动 。 他 会 请 慈 山 寺 就 有 关 变 动 知

会 大 埔 区 议 会 及 有 关 政 府 部 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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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4 .  多 名 委 员 建 议 大 埔 民 政 处 与 慈 山 寺 沟 通 ， 再 向 各 委 员 提 供 有 关 试 行 体 验 日

安 排 的 资 料 ， 或 邀 请 寺 方 代 表 出 席 下 次 会 议 ， 讲 解 有 关 安 排 。  

 

4 5 .  有 委 员 表 示 慈 山 寺 可 参 考 林 村 大 型 活 动 ， 改 善 交 通 及 接 送 访 客 的 安 排 。  

 

4 6 .  主 席 请 大 埔 民 政 处 向 慈 山 寺 了 解 1 2 月 开 放 日 的 情 况 ， 其 后 透 过 秘 书 处 向

各 委 员 提 供 有 关 资 料 ， 再 视 乎 1 2 月 的 安 排 才 决 定 是 否 邀 请 慈 山 寺 代 表 出 席 1

月 的 会 议 。  

 

4 7 .  邱 诗 颖 女 士 表 示 ， 大 埔 民 政 处 将 与 慈 山 寺 、 警 务 处 及 运 输 署 检 讨 1 0 月 试

行 体 验 日 的 交 通 安 排 。 她 会 邀 请 当 区 议 员 及 有 关 的 区 议 员 出 席 有 关 会 议 。  

 

4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由 于 试 行 体 验 日 的 交 通 安 排 会 影 响 林 村 交 通 ， 他 请 大 埔 民 政 处

邀 请 陈 灶 良 先 生 出 席 上 述 会 议 。  

 

(会 后 补 注 ：  大 埔 民 政 处 联 同 相 关 部 门 ， 分 别 在 11 月 2 6 日 及 1 2 月 2 日 与 交 通

及 运 输 委 员 会 主 席 和 委 员 ， 以 及 慈 山 寺 代 表 举 行 会 议 及 实 地 视 察 ，

最 后 各 方 就 慈 山 寺 于 1 2 月 1 3 日 及 1 4 日 举 行 开 放 日 所 安 排 的 穿 梭

巴 士 在 太 和 邨 的 上 落 客 位 置 达 成 共 识 。 )  

 

 

(十 )  关 注 大 埔 区 违 例 泊 车 问 题  

 

4 9 .  罗 舜 华 女 士 报 告 ， 由 于 有 不 少 车 辆 在 怡 雅 苑 上 落 客 货 ， 故 该 处 暂 时 不 会 设

置 不 准 停 车 限 制 区 。  

 

5 0 .  温 东 盛 先 生 报 告 ，警 方 将 会 灵 活 调 派 人 手 ，加 强 执 法 检 控 违 例 停 泊 的 车 辆 。

本 年 1 月 至 1 0 月 期 间 ， 翠 乐 街 、 翠 怡 街 、 美 新 里 及 安 埔 路 检 控 了 7 2 7 宗 、 5 0 1

宗 、 2 4 4 宗 及 4 8 6 宗 违 例 泊 车 。  

 

5 1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建 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请 警 方 关 注 泮 涌 路 违 例 泊 车 的 问 题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请 运 输 署 派 员 与 当 区 议 员 到 富 善 邨 回 旋 处 实 地 视 察 ，了 解 该

处 违 例 泊 车 的 情 况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指 不 少 的 士 经 常 停 泊 于 广 福 道 巴 士 站 ，阻 塞 交 通 。他 请 警 方

加 强 执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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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有 委 员 表 示 大 型 车 辆 因 无 处 可 泊 而 被 迫 停 泊 于 路 旁 ， 尚 且 情 有 可

原 ，但 私 家 车 违 例 停 泊 则 不 可 接 受 。据 她 观 察 ，有 两 处 地 方 的 违 例

泊 车 问 题 特 别 严 重 ， 分 别 为 ( i )宝 湖 道 近 冯 梁 结 纪 念 中 学 一 带 及 ( i i )

宝 湖 道 近 大 埔 旧 墟 公 立 学 校 一 带 。  

( v )  有 委 员 请 警 方 关 注 ( i )梅 树 坑 路 及 ( i i )省 躬 草 堂 门 口 一 段 汀 角 路 的 违

例 泊 车 问 题 。  

( v i )  有 委 员 指 多 架 大 型 车 辆 经 常 于 南 坑 至 富 亨 邨 的 一 段 汀 丽 路 违 例 停

泊 ， 他 请 警 方 加 紧 劝 喻 有 关 车 主 切 勿 违 例 停 泊 。  

 

5 2 .  主 席 请 警 方 加 强 执 法 ， 以 改 善 交 通 挤 塞 及 减 少 意 外 。  

 

5 3 .  邱 诗 颖 女 士 报 告 ， 大 埔 民 政 处 已 于 本 年 9 月 1 9 日 就 海 下 违 例 泊 车 问 题 与

运 输 署 、 警 务 处 及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(“ 渔 护 署 ” )开 会 ， 研 究 可 否 透 过 减 少 旅 客

许 可 证 打 击 违 例 泊 车 。 大 埔 民 政 处 正 待 渔 护 署 提 交 有 关 许 可 证 的 数 据 ， 稍 后 会

与 当 区 议 员 召 开 跨 部 门 会 议 跟 进 有 关 事 项 。  

 

5 4 .  主 席 请 大 埔 民 政 处 就 上 述 事 项 征 询 西 贡 北 约 乡 事 委 员 会 的 意 见 。  

  

 

(十一 ) 改 善 广 福 邨 街 市 交 通 问 题  

 

5 5 .  丘 观 华 先 生 报 告 ， 房 屋 署 感 谢 黄 碧 娇 女 士 协 助 与 各 方 沟 通 ， 令 工 程 进 展 顺

利 。他 指 房 屋 署 工 程 人 员 已 于 本 年 9 月 1 2 日 与 广 福 邨 物 业 管 理 公 司 及 领 汇 的 代

表 到 广 福 邨 街 市 视 察 ， 研 究 可 否 在 该 处 安 装 自 动 闸 机 。 视 察 完 毕 后 ， 领 汇 承 诺

会 就 此 进 行 可 行 性 研 究 ， 并 表 示 安 装 闸 机 须 视 乎 多 个 因 素 ， 包 括 空 间 使 用 、 车

位 调 配 及 交 通 流 量 等 。 房 屋 署 会 待 领 汇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完 成 后 向 各 委 员 提 供 有 关

资 料 或 于 下 次 会 议 汇 报 。 此 外 ， 广 福 邨 街 市 停 车 位 之 间 的 铁 柱 已 于 本 年 10 月

2 8 日 移 除 ， 以 便 车 辆 掉 头 。 他 续 指 广 福 邨 物 业 管 理 公 司 已 实 施 以 下 临 时 措 施 ，

包 括 派 员 ( i )监 察 交 通 流 量 ； ( i i )控 制 上 落 货 情 况 ； 以 及 ( i i i )维 持 交 通 畅 顺 。  

 

5 6 .  黄 碧 娇 女 士 表 示 ， 由 于 工 程 涉 及 多 个 部 门 及 机 构 ， 问 题 十 分 复 杂 。 她 指 现

时 停 车 位 之 间 的 铁 柱 拆 除 后 ， 中 型 车 辆 可 掉 头 离 开 。 然 而 ， 专 为 匡 智 广 福 慧 妍

雅 集 工 场 而 设 的 两 个 货 车 位 长 期 被 私 家 车 霸 占 ， 令 车 辆 难 以 掉 头 。 此 外 ， 她 指

不 少 的 士 仍 然 在 广 福 邨 街 市 早 前 发 生 交 通 意 外 的 位 置 停 泊 ， 加 上 在 该 处 上 落 货

的 都 是 大 型 车 辆 ，行 人 视 线 容 易 受 阻 ，十 分 危 险 。她 不 希 望 同 类 悲 剧 再 次 发 生 ，

并 表 示 将 于 下 星 期 与 有 关 部 门 举 行 会 议 ， 讨 论 有 关 工 程 。  

 

5 7 .  主 席 请 房 屋 署 与 黄 碧 娇 女 士 沟 通 ， 尽 快 完 成 上 述 工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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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V.  路 政 署 (大 埔 区 )过 去 两 个 月 内 完 成 及 未 来 三 个 月 内 的 交 通 改 善 项 目 及 时 间 表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6 / 2 0 1 4 号 )  

 

5 8 .  委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5 9 .  有 委 员 询 问 为 何 项 目 编 号 NE / 1 4 / 11 2 0 的 工 程 迟 迟 未 展 开 ，他 表 示 有 关 工 程

已 多 次 延 误 ， 促 请 有 关 部 门 解 释 原 因 。  

 

6 0 .  许 家 杰 先 生 响 应 ， 路 政 署 就 拟 定 施 工 日 期 一 再 更 改 致 歉 。 他 表 示 由 于 运 输

署 及 路 政 署 于 2 0 1 4 年 年 中 及 第 三 季 规 划 运 头 塘 邨 工 程 接 口 位 时 出 现 施 工 困 难 ，

运 输 署 须 修 订 设 计 ， 因 而 令 工 程 延 误 。 现 时 ， 路 政 署 正 就 电 箱 的 搬 迁 安 排 与 九

巴 商 讨 ， 据 悉 已 敲 定 搬 迁 时 间 表 。 由 于 工 程 涉 及 电 箱 和 地 下 设 施 的 搬 迁 ， 故 工

程 的 变 量 甚 大 。 路 政 署 会 与 当 区 议 员 保 持 紧 密 联 系 ， 有 需 要 时 亦 可 陪 同 区 议 员

向 居 民 解 释 工 程 延 误 的 原 因 及 讲 解 工 程 进 度 。署 方 预 计 工 程 会 于 2 0 1 5 年 第 二 季

或 第 三 季 展 开 。  

 

6 1 .  林 美 香 女 士 表 示 ， 九 巴 会 尽 量 配 合 以 期 加 快 工 程 进 度 ， 惟 路 政 署 尚 未 进 一

步 告 知 有 关 工 程 细 节 的 安 排 。  

 

6 2 .  主 席 请 运 输 署 、 九 巴 及 路 政 署 与 当 区 议 员 到 工 程 地 点 实 地 视 察 。  

 

 

V.  大 埔 区 加 建 无 障 碍 信 道 设 施 的 项 目 及 时 间 表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7 / 2 0 1 4 号 及 T T 5 1 / 2 0 1 4 号 )  

 

6 3 .  委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6 4 .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行 人 天 桥 N F 1 5 6 的 无 障 碍 通 道 设 施 将 按 修 订 设 计 施 工 。她 指

由 于 原 定 设 计 须 砍 伐 一 棵 木 棉 树 ， 有 关 工 程 遭 一 名 市 民 反 对 。 她 感 谢 顾 问 公 司

尽 量 配 合 ， 迁 移 升 降 机 位 置 以 保 留 该 木 棉 树 。  

 

6 5 .  许 家 杰 先 生 表 示 ， 路 政 署 备 悉 上 述 意 见 并 会 与 顾 问 公 司 继 续 跟 进 有 关 工

程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路 政 署 应 主 席 要 求 提 供 两 张 标 示 大 埔 区 内 无 障 碍 设 施 位 置 的 地

图 。 他 表 示 该 两 张 地 图 只 是 初 稿 ， 稍 后 会 加 入 相 关 数 据 ， 作 为 下 次 会 议 的 讨 论

文 件 提 供 予 各 委 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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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I . 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 

 

(一 )  跟 进 大 埔 区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 

 

6 6 . 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黄 碧 娇 女 士 报 告 ，跟 进 大 埔 区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已 于 1 0

月 2 3 日 召 开 本 年 度 第 四 次 会 议 ， 讨 论 事 项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运 输 署 将 与 龙 运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研 究 如 何 加 强 通 宵 时 分 大 埔 前 往 机

场 的 服 务 。  

( i i )  工 作 小 组 建 议 运 输 署 调 整 2 7 1 P 号 线 的 发 车 时 间 。  

( i i i )  运 输 署 请 小 巴 承 办 商 因 应 情 况 灵 活 调 整 专 线 小 巴 2 5 A 号 线 的 班 次 。 

( i v )  工 作 小 组 要 求 九 巴 重 新 考 虑 开 办 T 2 7 1 号 线 。  

( v )  九 巴 加 派 两 架 容 量 较 大 的 巴 士 取 代 现 有 型 号 行 走 7 3 X 号 线 。  

( v i )  7 4 B 号 线 的 回 程 班 次 已 于 1 0 月 2 7 日 起 由 一 班 增 至 三 班 。  

( v i i )  九 巴 预 计 于 1 2 月 中 实 行 7 4 C 号 线 、 7 4 D 号 线 及 7 4 P 号 线 的 修 订 方

案 。  

( v i i i )  有 成 员 要 求 2 9 9 X 号 线 于 繁 忙 时 段 绕 经 马 鞍 山 中 心 。  

( i x )  有 成 员 要 求 加 密 9 9 号 线 的 班 次 或 以 更 大 容 量 的 巴 士 型 号 行 驶 。  

 

6 7 .  工 作 小 组 会 继 续 跟 进 上 述 事 项 并 定 期 向 委 员 会 汇 报 进 度 。  

 

 

(二 )  跟 进 “ 旧 政 务 司 官 邸 附 近 道 路 交 汇 处 与 粉 岭 之 间 的 吐 露 港 公 路 ／ 粉 岭 公

 路 扩 阔 工 程 ” 工 作 小 组  

 

6 8 . 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文 春 辉 先 生 报 告 ， 跟 进 “ 旧 政 务 司 官 邸 附 近 道 路 交 汇 处 与 粉

岭 之 间 的 吐 露 港 公 路 ／ 粉 岭 公 路 扩 阔 工 程 ” 工 作 小 组 已 在 1 0 月 2 4 日 召 开 本 年

度 第 五 次 会 议 ， 主 要 讨 论 事 项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第 一 期 工 程 (第 一 份 合 约 ) (合 约 编 号 H Y/ 2 0 0 8 / 0 9 )  

 路 政 署 表 示 ，第 一 期 工 程 快 将 完 成 。吐 露 港 公 路 来 回 方 向 的 四 条 行

车 线 已 全 部 开 放 ，广 福 西 桥 上 的 隔 音 屏 障 亦 已 安 装 完 成 。承 建 商 仍

需 于 日 间 非 繁 忙 时 段 分 别 于 吐 露 港 公 路 南 、北 行 方 向 临 时 封 闭 一 条

慢 线 或 快 线 ，以 及 在 凌 晨 时 段 临 时 封 闭 部 分 行 车 线 及 个 别 支 路 。 此

外 ，运 头 塘 邨 对 出 介 乎 山 塘 路 与 达 运 道 的 河 畔 行 人 径 ，平 整 及 绿 化

工 程 虽 已 于 9 月 完 成 ， 但 由 于 过 程 中 发 现 一 些 危 险 树 木 须 要 移 除 ，

因 此 会 延 至 11 月 才 能 开 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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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第 一 期 工 程 (第 二 份 合 约 ) (合 约 编 号 H Y/ 2 0 0 9 / 0 8 )  

 路 政 署 表 示 路 面 扩 阔 工 程 已 大 致 完 成 。 承 建 商 现 正 加 快 进 度 ，进 行

余 下 于 康 乐 园 路 交 汇 处 及 大 窝 西 支 路 路 口 的 渠 务 和 道 路 工 程 及 绿

化 工 程 。 工 程 期 间 仍 会 实 施 多 项 临 时 交 通 改 道 措 施 。  

 

( i i i )  第 二 期 工 程 (合 约 编 号 H Y/ 2 0 1 2 / 0 6－ 泰 亨 至 和 合 石 交 汇 处 的 一 段 粉

岭 公 路 )  

 承 建 商 已 展 开 多 项 地 盘 平 整 、渠 务 及 地 基 工 程 。 为 配 合 工 程 ，承 建

商 将 会 实 施 多 项 临 时 交 通 改 道 措 施 ，工 作 小 组 请 顾 问 公 司 及 承 建 商

在 措 施 实 施 前 先 咨 询 村 民 意 见 。  

 

( i v )  莲 塘 ／ 香 园 围 口 岸 与 相 关 工 程 (合 约 编 号 CV / 2 0 1 2 / 0 9－ 莲 塘 ／ 香 园

围 口 岸 土 地 平 整 及 基 础 建 设 工 程 － 工 程 合 约 3 (包 括 南 华 莆 与 桥 头

之 间 一 段 约 一 公 里 长 的 粉 岭 公 路 扩 阔 工 程 )  

 工 程 进 展 大 致 顺 利 。承 建 商 已 大 致 完 成 削 坡 及 泥 钉 安 装 工 程 。 永 俊

沙 仓 附 近 的 隔 音 屏 障 地 基 及 铺 设 污 水 渠 工 程 已 分 别 完 成 6 9 % 和

6 0 %。 为 配 合 工 程 ， 承 建 商 会 实 施 多 项 临 时 交 通 措 施 及 单 车 径 改 道

措 施 ，包 括 封 闭 粉 岭 公 路 路 肩 及 在 假 日 封 闭 粉 岭 公 路 慢 线 ，以 进 行

树 木 移 除 及 移 植 工 序 。此 外 ，承 建 商 计 划 于 8 月 底 实 施 首 阶 段 单 车

径 临 时 改 道 措 施 。 关 于 大 窝 西 支 路 近 南 华 园 一 段 的 新 隔 音 屏 障 设

计 ，环 保 署 已 就 新 建 议 提 出 意 见 。顾 问 公 司 已 对 有 关 意 见 作 出 响 应 ，

并 会 继 续 与 环 保 署 跟 进 。  

 

 

(三 )  汀 角 路 及 林 锦 公 路 交 通 事 宜 工 作 小 组  

 

6 9 .  秘 书 代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陈 灶 良 先 生 报 告 ， 汀 角 路 及 林 锦 公 路 交 通 事 宜 工 作 小

组 已 在 1 0 月 2 4 日 召 开 本 年 度 第 五 次 会 议 ， 主 要 讨 论 事 项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林 锦 公 路 的 交 通 事 宜  

 路 政 署 会 尽 力 于 明 年 许 愿 节 前 完 成 大 部 分 路 面 扩 阔 工 程 。至 于 在 林

锦 公 路 交 汇 处 附 近 空 置 用 地 加 设 公 共 交 通 交 汇 处 或 巴 士 站 的 事 宜 ，

运 输 署 正 整 合 相 关 部 门 就 有 关 工 程 所 提 出 意 见 。路 政 署 已 就 较 寮 下

巴 士 站 加 设 避 车 处 工 程 完 成 树 木 评 估 报 告 ，现 正 与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

署 研 究 补 植 计 划 。运 输 署 正 考 虑 路 政 署 对 塘 上 村 村 口 加 设 手 按 式 行

人 过 路 灯 工 程 的 意 见 ， 并 就 此 修 订 工 程 设 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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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改 善 汀 角 路 交 通 安 排  

 路 政 署 正 进 行 山 寮 路 巴 士 站 的 混 凝 土 浇 灌 工 程 ，其 后 会 进 行 混 凝 土

护 养 工 程 。此 外 ，署 方 正 就 布 心 排 避 车 处 工 程 及 䃟 头 角 巴 士 站 工 程

进 行 树 木 评 估 。 运 输 署 正 就 大 埔 洞 梓 路 工 程 征 询 其 他 部 门 的 意 见 。

路 政 署 正 就 卢 慈 田 出 汀 角 路 路 口 的 路 面 扩 阔 工 程 申 请 掘 路 许 可 证 ，

初 步 预 计 有 关 工 程 可 于 2 0 1 5 年 第 一 季 展 开 ，并 于 2 0 1 5 年 第 二 季 完

成 。  

 

 

(四 )  2 0 1 4 至 2 0 1 5 年 度 大 埔 区 道 路 及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工 作 小 组  

 

7 0 .  秘 书 代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张 国 慧 先 生 报 告 ， 2 0 1 4 至 2 0 1 5 年 度 大 埔 区 道 路 及 交

通 安 全 运 动 工 作 小 组 近 期 没 有 召 开 会 议 。 工 作 小 组 现 正 跟 进 以 下 活 动 ︰  

 

( i )  2 0 1 4 至 2 0 1 5 年 度 大 埔 区 道 路 及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嘉 年 华 ， 主 办 机 构 现

正 邀 请 主 礼 嘉 宾 出 席 典 礼 ；  

( i i )  2 0 1 4 至 2 0 1 5 年 度 大 埔 区 学 界 道 路 及 交 通 安 全 比 赛 暨 宣 传 运 动 ， 主

办 机 构 现 正 收 集 参 赛 作 品 ，稍 后 将 召 开 评 审 会 选 出 得 奖 作 品 ；以 及  

( i i i )  “ 单 车 乐 — 单 车 安 全 我 做 到 ” 活 动 正 按 原 定 计 划 进 行 。  

 

7 1 .  工 作 小 组 会 继 续 跟 进 上 述 活 动 ， 并 会 定 期 向 委 员 会 汇 报 进 度 。  

 

 

VII. 立 法 会 议 员 与 大 埔 区 议 会 议 员 举 行 的 会 议 及 午 餐 聚 会 ─ 讨 论 议 题 及 数 据 文 件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9 / 2 0 1 4 号 )  

 

7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委 员 会 在 上 次 会 议 上 原 决 定 以 “ 在 广 福 道 附 近 加 设 行 车 天 桥 ”

及 “ 大 埔 汀 角 路 的 交 通 事 宜 ” 作 为 与 立 法 会 议 员 会 面 时 的 讨 论 题 目 。 然 而 ， 会

后 他 与 部 分 委 员 再 行 讨 论 ， 认 为 广 福 桥 及 汀 角 路 均 属 跟 进 事 项 ， 故 应 把 握 机 会

令 立 法 会 议 员 关 注 西 沙 路 的 交 通 问 题 。 因 此 ， 他 建 议 将 讨 论 题 目 改 为 “ 关 注 大

埔 区 的 交 通 问 题 ”，先 集 中 讨 论“ 改 善 西 沙 路 的 交 通 问 题 ”这 个 议 题 ，然 后 跟 进

“ 在 广 福 道 附 近 加 设 行 车 天 桥 ”、“ 大 埔 汀 角 路 的 交 通 事 宜 ” 及 “ 大 埔 林 锦 公 路

的 交 通 事 宜 ” 这 三 项 议 题 。 秘 书 处 早 前 透 过 电 邮 征 询 各 委 员 的 意 见 ， 过 半 数 委

员 同 意 更 改 讨 论 题 目 。  

 

7 3 .  委 员 对 上 述 建 议 及 数 据 文 件 没 有 意 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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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I.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5 年 度 会 议 时 间 表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5 0 / 2 0 1 4 号 )  

 

7 4 .  委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 

I X .  其 他 事 项  

 

7 5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项 。  

 

 

X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
7 6 .  主 席 宣 布 ， 下 次 会 议 订 于 2 0 1 5 年 1 月 1 6 日 (星 期 五 )下 午 2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

 

7 7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5 时 4 3 分 结 束 。  

 

 

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1 5 年 1 月  


